
第一，会计人员管理体制问题。按照《公司法》的

规定，主管会计人员由董事会任免，最近国家又在推行

会计派制，这些措施均符合国际会计惯例和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但就当前的情况看，步子较慢，

很难及时到位，这使会计防范单位犯罪有一定的难度。
会计人员没有超脱的地位，会计监督很难落实，“管得

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管不住”的问题，就不能解决，防

范单位犯罪就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会计人员的素质问题。从单位犯罪的类型

看，虽然主要是经济犯罪，但也有超越经济的其它犯

罪，会计人员要在预防单位犯罪中起到积极作用，不仅

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更要有过硬的经济法律知识，

还要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能够正确辨别合法与非法

的界限。同时，要有相当的管理和协调能力，能够把国

家的法律、自己的意见通过做工作变成单位的共同行

动，这是目前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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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取得银行汇票的渠道主要有三种：一 是从银

行直接取得。即汇票上的申请人在银行签发汇票后从

银行取得。二是汇票上的申请人给予。 即申请人将

汇票交给收款人而取得。三是以 背书转让方式取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汇票使用频率增加，流通转

让次数也不断增多，企业取得有缺陷的汇票、无效的汇

票的现象时常出现 ，甚至出现了受理假汇票被欺诈的

现象。这不仅影响了银行汇票的健康发展，也给企事

业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笔者根据《票据法》、《票据管

理实施办法》及《支付结算办法》谈谈受理银行汇票应

审查的事项。

一、鉴别银行汇票的真伪

当单位受理的银行汇票不是从银行直接取得，而

是由其它渠道取得时，首先应鉴别其真伪。1、找当地

银行鉴定。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及人民银

行的分支机构等都受理银行汇票业务，客户可以 通过

这些银行来鉴别。一般找对口银行鉴定，当地没有对

口银行可以找人民银行鉴定。2、委托开户银行查询或

根据银行汇票上记载的出票行名称，直接以 电话等方

式与之联系，确认此笔汇票该行是否签发，从而确定其

真伪。

二、审查银行汇票的有效性

1.审查银行汇票应记载事项。根据《票据法》第 22

条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1）表明“汇票”的字样。（2）无

条件支付的委托。（3）确定的金额。（4）付款人名称。（5）

收款人名称。（6）出票日期。（7）出票人签章。汇票上未记

载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企业在受理汇票时应对以

上 7 项逐一审查。其中第一项表明“汇票”的字样，在银行

汇票印制中已经印有“ * * 银行银行汇票”字样。第二项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由于银行汇票的签发银行既是出票

人，又是付款人，因此出票人实际上是约定自己支付汇票

金额，而不存在出票人对他人的支付委托，也就没有记载

支付委托，只记载凭票付款。第三项确定金额，是指记载

的金额要固定（如拾万元整），不能浮动不定（如叁拾万元

以上，大约拾万元）。第四项付款人名称，即银行汇票的出

票行名称。第五项收款人名称，是指银行签发汇票时，在

汇票上记载的受领汇票金额的最初票据权利人，审查时

看是否为收款人全称或规范化简称。第六项出票日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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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是否按公历确定，不得记载公历没有的日期，如 2 月

30 日。日期必须中文大写。第七项出票人签章。根据《票

据管理实施办法》等 13 条银行汇票的出票人签章为该银

行的汇票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受权的代理人的签

名或者盖章。
2.审查金额。（1）审查汇票出票金额是否以中文

大写记载，是否有压数机压印的金额，二者是否一致，

二者不一致的汇票无效。（2）如已填写实际结算金额，

审查实际结算金额大小写是否同时记载，二者是否一

致。实际结算金额是否在出票金额之内，多余金额是

否等于出票金额与实际结算金额之差。
3.审查是否有更改现象。汇票金额（包括出票金

额、实际结算金额 、多余金额，不论大小写）、出票日期 、

收款人名称是否更改，更改的汇票无效。其它更改事

项须有原始记载人签章证明。

三、审查用于支取现金的银行汇票。

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 58 条 、59 条的规定，申请

人和收款人均为个人并交付现金的才能办理现金银行

汇票。审查内容有两项：1、审查“出票金额”栏内是否

填写“现金”字样，如现金壹万元整。2、审查汇票上是

否填写代理付款人名称，即汇票上记载的付款行名称。
缺少任何一项的汇票都不能支取现金。

四、对其它事项的审查

1.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书是否齐全，汇票号码和

记载内容是否一致。
2.银行汇票是否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人民银行规

定，银行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一个月，超过

提示付款期限的银行汇票不予受理。
3.背书转让的汇票是否为现金银行汇票，汇票上

是否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凡现金银行汇票、注明“不

得转让”字样的汇票均不得背书转让。
4.背书是否连续，是否记载被背书人名称，背书人

是否签章。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

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

后衔接。
5.被背书人是否为本单位或本人。
6.背书人是否按规定签章。根据《支付结算办法》

第 23 条的规定，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该单位的

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

人签名或者盖章。个人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该个人的

签名或者盖章。要在票据的相应位置上签章。
7.背书使用粘单的，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是否在

汇票和粘单的粘接处签章。
8.背书人为个人的，为了保证被背书人行使票据

权利，被背书人还应审查背书人的身份证件。身份证

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士兵证、户口

簿等。在实务中一般都以居民身份证为准。
上述 8 项不合要求的汇票，应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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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库存现金盘点表 王志涵

库存现金是 一个会计期间的现金余额，也就是现

金会计向总账会计结报后的账面余额。现金余额实质

是当月待结报在制度限额以内的实有现金结存数，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 “现金及各种存款按

照实际收入和支出数记账”，确保库存现金实有余额与

账面余额一致。
在实际结存库存现金中一般有已收待结报收入，

已支未付现金支出，暂付或暂收现金和一些悬账收支

抵押库存，在这种情况下，库存现金的实际余额往往与

账面结存余额不相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实有库存现金

余额大于账面现金余额，形成短期的超额库存现金，这

就为悬账库存和挪用现金的违纪行为创造了条件。为

强化对现金库存的审计监督，促进现金会计工作规范

化，笔者介绍一种现金库存盘点表（表式略）。

现金库存盘点表由以下 6 个项目组成：（1）上月结

存；（2）待报项目来源，其中分列有关明细收入项目，如

待报收入 、待报往来 、其它等；（3）待报项目占用，其中

分列有关明细占用项目，如待报支出 、待报往来、其它

等；（4）应盘点净额；（5）实盘点净额，其中分列有关库

存实有结存项目，如现金、欠条、有价证券 、其它等；（6）

盘底差额。其中（1）项 +（2）项 -（3）项 =（4）项，（4）项 -

（5）项=（6）项。现金会计按月上报库存现金盘点表，财

务主管根据库存现金盘点表不定期地抽查核实。一 张

现金库存盘点表可以一目了然地反映库存现金的实

质，增强监督库存现金的透明度，以便及时分析库存现

金增减变化情况，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查处，促进现金

管理工作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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